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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論文考試注意事項 
☆ 學位論文口試前準備工作                                                    P.1 

 內      容 說   明 

申請

資格 
修業滿 3 學期與 30 學分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期間：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

續起，至當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休學截止日。 

一 指導教授同意口試，並與口試委員確定口試時間 

1. 學位考試委員原則上應與論文計畫口試委員相同，

校外委員須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 
2. 若因特殊原因需更換口試委員，請填寫申請表送學

行碩辦公室辦理。 

二 完成 學位考試線上系統填報申請 iNCCU/校務系統 Web 版入口/校務資訊系統/學生資訊
系統/學術服務/學位考試申請系統/進行個人化檢核 

三 列印 學位考試申請書  指導教授＆研究生務必簽名 

三 登記口試時間及口試教室 
1. 口試教室請洽專班辦公室，分機 60012 
2. 非上班時間舉行口試，請事先與辦公室聯絡管

理員加班事宜。 

四 

1. 申請學位考試資料檢核表 
2.  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3. 學位考試申請書及學位論文（口試本）一本 
4. 「碩博士班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1 張 
5. 「學位論文審定書」1 張 
6. 「論文口試評分單」3 張（一式 3 份） 

1. 填妥左列資料送學行碩辦公室辦理。 
2. 相關資料應於口試日 14 天前提出申請。 

五 
口試委員邀請函及學位論文親送或郵寄給口試

委員 
口試委員邀請函填寫後送學行碩辦公室核章。 

六 
口試前 1～2 天，請與口試委員再次確定口試

時間及地點 

1.檢查口試相關資料及準備器材 
（口試評分單、簡報、筆記電腦、錄音器材等） 
2.簡報電子檔請務必多備一份 

 
☆ 學位論文口試當天 

 內      容 說   明 

一 
自行佈置會場，準備相關器材及茶點 
（單槍、筆電、錄音筆、簡報筆、茶點…等） 

單槍、筆電、延長線可向學行碩辦公室登記借

用，其他器材及茶點自行斟酌準備 

二 向學行碩辦公室領取評分夾 評分夾內含學位考試評分表共 3 張、學位考試成績

報告單共 1 張、學位論文審定書共 1 張 

二 口試費及校外委員交通費採【轉帳】方式入帳 
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之交通費，以搭乘自強 
號來回列車支付，免繳回票根 

三 口試評分表敬陳  口試委員簽名、評分 口試後請檢查評分表，確認委員皆已簽名。 

四 
口試完成後，評分表、借用器材等請交回學行碩

辦公室 
整理口試場地，關燈、關冷氣，鎖門。 

 

http://www.educ.nccu.edu.tw/educ2/alldata/word/word5/2-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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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論文考試注意事項（續）     
☆ 學位論文口試通過後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八之一： 

 學位考試舉行完畢後，各系所應確認學生歷年修課成績（當學期修課成績除外）均已評定、

符合學系所畢業規定及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經學位考試委員評分並簽名後，應於學位考試當

學期學期結束日前將學位考試成績送交教務處。教務處於收到指導教授簽署學生上傳圖書館

之學位論文電子檔符合學術品質同意書並確認符合畢業資格後，始得登錄學位考試成績於成

績單。 

 研究生未能於舉行學位考試當學期結束日後一個月內完成前項學位論文電子檔繳交，尚具有
修業期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已達修業期限屆滿，而有特殊事由者，得以專案申請延長論
文送交時限，惟以一次為限，逾期仍未繳交，應予退學。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得申請學位考試合格證明書；完成並符合第一項規定者，得申請學
位證明；完成畢業離校手續者，教務處始得發給學位證書。 
前各項學位論文之繳交，依本校圖書館作業辦理。 

                                                                                 

 內      容 說   明 

一 完成論文修訂 依口試委員建議完成論文修訂，送指導教授審閱。 

二 
上傳論文電子檔 
並列印【政大論文授權書】 

1. 依本校規定上傳論文電子檔 
本校首頁/ 圖書館 / 本校博碩士論文上傳 

2. 帳號及密碼有問題可電洽政大圖書館 
(02)29393091ext. 63222  

三 
【電子論文學術品質同意書】 
【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簽核 

1. 【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送指導教授簽名→送學行碩辦

公室，俾利簽核後送教務處。 
2. 【碩博士學生電子論文學術品質同意書】送指導教授簽

名，於辦理離校程序時繳至教務處。 
註：請詳閱「電子論文學術品質同意書」內容。 

四 裝訂論文 

1. 裝訂前先向學行碩辦公室確認學位論文審定書簽核情形。 
2. 論文裝訂範例請參考學行碩網頁。 
3. 應交學位論文： 

*圖書館 2 本（不限精、平裝，惟平裝本仍必須印製書背且封面必須上光） 
*學行碩辦公室 1 本平裝 
 （論文本顏色及紙質請洽專班辦公室，平裝本仍必須印製書背且封面必須上光） 

4. 紙本論文：與 A4 規格相同。 

五 
進入 inccu 畢業離校檢核系統 
登錄資格、檢核及列印離校程序單 

＊網頁路徑： 
本校首頁 / 在校學生/ 常用連結/ 
畢業生專區（含離校檢核）   

六 辦理畢業離校程序 

1. 請確認收到論文審核通知單後方可辦理離校。 
2. 持離校程序單、學位論文本、電子論文學術品質同意

書、論文建檔審核通知單、學生證至各承辦單位辦理離

校。 
3. 學生於符合畢業資格，並完成畢業離校手續後，始得領

取學位證書。 

http://moltke.cc.nccu.edu.tw/app-dispatcher/startApplication?name=stuleavesch

